
依據花蓮縣政府特約契約書第6條於甲方完成審核後之次日起 5 日內檢具資料，向甲方申報服務費用。
	序號
	單位檢核
	檢核項目
	注意事項

	1
	□有
	請款公文
	主旨註明長期照顧喘息服務及請領月份。

	2
	□有
	該檢核表
	

	[bookmark: _heading=h.gjdgxs]3
	□有
	領據
(檢送發票者免勾)
	1、 請參閱領據範本。
2、 開立年、月份、金額請確實填寫，並再次確認。
3、 所有承辦人、機構大章皆確實核章。(單位主管為「業務負責人」核章、負責人為「機構負責人」核章。)
4、 若受款單位為母機構請檢附切結書(有幾張領據即檢附幾張)。
5、 若變更收款帳戶，請檢附匯款同意書。
6、 服務費須貼印花稅票或印花稅章；若為繳費明細請黏貼於領據背面。

	4
	□有
	發票
(檢送領據者免勾)
	1、 開立年、月份、金額請確實填寫，並再次確認。
2、 請記得蓋發票章。
3、 若受款單位為母機構請檢附切結書
4、 若變更收款帳戶，請檢附匯款同意書。

	5
	□有
	核銷總表(雙面列印)
	1、 檢具特約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服務申報總表正本2份。
2、 負責人姓名一律為「機構負責人簽章」、印信為「特約簽約單位」大印。

	6
	□有
	核銷清冊(雙面列印)
	照顧管理系統產出，需包含AA碼及服務碼別(EX.GA碼)清冊各1份

	7
	□有
	其他
	紙本資料請勿使用訂書針裝訂。

	相關文件請參閱附件


本縣特約長期照顧服務-喘息服務核銷資料檢核表
113.06.28訂

領  據
茲收到花蓮縣政府喘息服務之服務費用（○○年○○月份，已列入年所得扣繳），共計新臺幣○○○○○○元整。
此據  致  花蓮縣政府(衛生局)
請領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（請用機構大印）
統一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
負責人：○○○（請蓋章）
會計：○○○（請蓋章）
單位主管：○○○（請蓋章）
經辦人：○○○（請蓋章）
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入帳戶名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（請與存簿封面戶名一致）
入帳銀行及代碼：○○○○銀行、（銀行代碼○○○）
帳戶帳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	

請黏貼存簿封面

如戶名因長照機構名稱過長，導致顯示未完整者，請手寫補齊全銜
建議掃描電子檔後，將電子檔插入此欄，
之後可以沿用此份領據，只需改上面月份及金額等數據。

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         匯 款 同 意 書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TO：花蓮縣衛生局行政科(TEL：03-8227141#205  FAX：03-8230752 )
一、貴局各專戶付款時，同意直接匯入帳號（一併檢附存摺(簿）封面影本，附台銀帳戶不扣匯費）。
	匯 款 帳 戶 資 料

	名稱

個人、機關
團體、公司
	

	統一編號

身分證字號
	

	銀行名稱
	          銀行(庫)     分行
	分行代號
	

	帳戶名稱
	

	帳號
	

	聯絡電話
	（    ）- 
	手機號碼
	

	通訊地址
	

	通知方式
	請詳填E－mail帳號,且注意大小寫、英文、數字或符號，以憑通知入帳

	E-mail
	


二、匯款相關費用，同意於款項內扣除（款項總金額－匯款手續費＝實際匯入金額）
	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存摺（簿）封面影本   黏 貼 處

可至下列網站查詢各銀行分行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http://www.trdo.gov.tw/mtn201/mtn201.asp金融機構查詢
https://wac.kmu.edu.tw/qur/qurq0021.php  各銀行分行代號查詢



此 致
花蓮縣衛生局 行政科

立同意書人簽章：



團體、公司行號者請加蓋「發票章」及「公司大小章」
※爾後領取款項均同意此帳號匯入，倘有變更請重新填寫同意書，以利更新資料檔。
切 結 書 
立切結人   （子機構-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）全銜   為花蓮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提供單位，茲辦理  （   年   月）喘息服務費核銷， 因  （子機構-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）   與   （母單位）全銜   為附設之隸屬關係，故核銷費用款項撥付至   （母單位）全銜   帳戶。
   此致
   花蓮縣政府(衛生局)
立切結人：  （子機構-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）全銜  
機構負責人（簽章）：(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印信)

業務負責人（簽章）：
收款單位：（母單位）全銜  
帳戶：
帳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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